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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场外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讯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增加联讯证券为旗下

部分基金的场外销售机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基金代码

１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精选 前端

５１９６８８

；后端

５１９６８９

２

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货币

Ａ

级

５１９５８８

；

Ｂ

级

５１９５８９

３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稳健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０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１

４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成长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２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３

５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蓝筹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４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５

６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增利

Ａ

类

５１９６８０

；

Ｂ

类

５１９６８１

；

Ｃ

类

５１９６８２

７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环球

５１９６９６

８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行业

５１９６９７

９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先锋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８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９

１０

交银施罗德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交银治理 前端

５１９６８６

；后端

５１９６８７

１１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主题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０

；后端

５１９７０１

１２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趋势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２

；后端

５１９７０３

１３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制造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４

；后端

５１９７０５

１４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利

Ａ

类

５１９６８３

；

Ｂ

类

５１９６８４

；

Ｃ

类

５１９６８５

１５

交银施罗德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交银价值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６

；后端

５１９７０７

１６

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资源

５１９７０９

１７

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荣安

保本

５１９７１０

１８

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核心 前端

５１９７１２

；后端

５１９７１３

１９

交银施罗德沪深

３００

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交银等权 前端

５１９７１４

；后端

５１９７１５

２０

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纯债

Ａ

类

５１９７１８

；

Ｂ

类

５１９７１９

；

Ｃ

类

５１９７２０

２１

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权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轮动

Ａ

类

５１９７２３

；

Ｂ

类

５１９７２４

；

Ｃ

类

５１９７２５

２２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荣祥

保本

５１９７２６

２３

交银施罗德成长

３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成长

３０

前端

５１９７２７

；后端

５１９７２８

２４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月月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月月丰

Ａ

类

５１９７３０

；

Ｃ

类

５１９７３１

２５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息

平衡

５１９７３２

２６

交银施罗德荣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荣泰保本

５１９７２９

２７

交银施罗德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强化回报

Ａ

类

５１９７３３

；

Ｂ

类

５１９７３４

；

Ｃ

类

５１９７３５

２８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新成长 前端：

５１９７３６

；后端：

５１９７３７

２９

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周期回报 前端：

５１９７３８

；后端：

５１９７３９

二、业务范围

１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投资者可在联讯证券的营业网点及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开户及以

下业务：

（

１

）交银精选、交银货币、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增利、交银先锋、交银治

理、交银主题、交银趋势、交银制造、交银双利、交银价值、交银荣安保本、交银核心、交银等

权、交银纯债、交银双轮动、交银荣祥保本、交银成长

３０

、交银月月丰、交银双息平衡、交银荣

泰保本、交银强化回报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２

）交银环球、交银资源、交银新成长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３

）交银行业、交银周期回报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２

、上述各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费率及办理各项销售业务的相关规则

请详见其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

重要提示：

本公告仅对增加联讯证券为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场外销售机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上述基金及相关业务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００１．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查询。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惠州市江北东江三路

５５

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办公地址：惠州市江北东江三路

５５

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徐刚

电话：（

０２１

）

３３６０６７３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０６７６０

联系人：陈思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４

网址：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国金中心二期

２１－２２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００１．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4-046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新增临时提案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上午在南京市湖南路

1

号凤凰广场

A

座

2807

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表决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0

人，代表股份

1,835,839,5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1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35,502,0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总经理周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1,835,813,060

股，反对票

12,800

股，弃权票

13,70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99.9985%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赞成票

311,000

股，反对票

12,

800

股，弃权票

13,700

股，赞成票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2.15%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对本项议案分

段表决结果进行统计。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持股

1%

以下：

813,060

股同意，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96.84%

，

12,800

股反对，占该区段

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

，

13,700

股弃权，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1.63%

。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值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

610,900

股同意，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

的

100%

，

0

股反对，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值

50

万元以下：

202,160

股同意，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88.41%

，

12,800

股反对， 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5.6%, 13,700

股弃权， 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5.99 %

。

持股

5%

以上（含

5%

）：

1,835,000,000

股同意，占该区段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关于修订

<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1,835,811,560

股，反对票

12,800

股，弃权票

15,20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99.9985%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赞成票

309,500

股，反对票

12,

800

股，弃权票

15,200

股，赞成票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1.70%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股份的股东共计

29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839,560

股。其中，赞成票

811,560

股，反对票

12,800

股，弃权票

15,200

股；赞成票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96.66%

。

3

、审议《关于修订

<

凤凰传媒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1,835,811,560

股，反对票

5,800

股，弃权票

22,20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99.9985%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赞成票

309,500

股，反对票

5,800

股，弃权票

22,200

股，赞成票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1.70%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股份的股东共计

29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839,560

股。其中，赞成票

811,560

股，反对票

5,800

股，弃权票

22,200

股；赞成票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96.66%

。

4

、审议《关于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1,835,811,360

股，反对票

13,000

股，弃权票

15,20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99.9985%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赞成票

309,300

股，反对票

13,

000

股，弃权票

15,200

股，赞成票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1.64%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股份的股东共计

29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839,560

股。其中，赞成票

811,360

股，反对票

13,000

股，弃权票

15,200

股；赞成票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96.64%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

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４９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深圳“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股东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发布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

１

）现场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下午

２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四）会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发行。 公司新增股本

１９８

，

０１９

，

８０１

股，新增资本

金

１９８

，

０１９

，

８０１

元。因此需对公司章程第

６

条中注册资本和第

１９

条中的股本总额进行变更。

①

将原章程第

６

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２

，

９２２．１５０２

万元”， 修改为“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１０２

，

７２４．１３０３

万元。

②

将原章程第

１９

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２

，

９２２．１５０２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均为普通

股”，修改为“股份总数为

１０２

，

７２４．１３０３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均为普通股”

四、特别说明：

上述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题，均以网络投票或现场投票进行表决；

五、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出席资格的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六、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七、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八、其他事项：

１．

公司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１

号。

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３

）

３９７８８６１ ３９７８９６６

３．

公司传真：（

０３７３

）

３９１１３５９

４．

邮政编码：

４５３０１１

５．

联 系 人：肖树彬 冀涌泉

６．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７．

会议时间为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８．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

络投票。

９．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４９

”； 投票简称为“新纤投票 ”。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对上述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

投票。

１０．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

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１１．

备查文件

（

１

）公司第八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

２

）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此授权委托书自行复印有效）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７４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

律法规，以及《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６５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

，

２９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４８

，

９９１

，

５７２．６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１３

，

１２４．１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４８

，

９９１

，

５７２．６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３

，

１２４．１３

合计

１４９

，

００４

，

６９６．７６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６．７１％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作为本基金的发起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通过直

销机构认购本基金，认购费用

１０００

元，并自《红塔

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所认购本基金份额的持

有期限不低于

３

年。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５７９

，

０３０．４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３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注：

１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

的数量区间为

０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份；

２

、本合同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资产支付。

３．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

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１％ ３

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

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８５

，

６４６．１１ ０．０６％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４９３

，

３８４．３１ ０．３３％ － － －

合计

１０

，

５７９

，

０３０．４２ ７．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１％ ３

年

注：

１

、上述份额总数为扣除认购费用并包含利息结转份额后的总份额数；

２

、本基金发起式资金提供方仅为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其他从业人员认购

的基金份额不属于发起份额。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届时由基金管理人根

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ｈｔａｍｃ．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６－９１６

（免长途话费）查询交易确认

情况。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在基金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公司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基金

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份，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低于

３

年。基金管理人认购的基金份额持

有期限满

３

年后，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届时，基金管理人有可能赎

回认购的本基金份额。基金合同生效满

３

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资产规模低于

２

亿元的，基

金合同自动终止，同时不得通过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方式延续基金合同期限，投资者将面临基

金合同可能终止的不确定性风险。

２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７９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

监事。董事应参会

１０

人，实际参会

１０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

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４２７

号文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向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１６４

，

９１２

，

９７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８７８

，

８４１

，

６４５

股增加到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股。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修改情况如下：

１

、原《公司章程》第三条，增加以下内容：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

，

９１２

，

９７３

股，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８７８

，

８４１

，

６４５

股增至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股。

２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７８

，

８４１

，

６４５

元。现修改为：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元。

３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７８

，

８４１

，

６４５

股，公司的股份全部为普通

股。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股，公司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议案还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议案还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为子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议案还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１

、向天津农商银行北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敞口部分

金额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２

、向招商银行天津滨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信用

方式。

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８０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监事。监

事应参会

３

人，实际参会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以监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本次会议

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

为：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票

３

票，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８１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４２７

号文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６４

，

９１２

，

９７３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７．９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为

２

，

９６６

，

７８４

，

３８４．２７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１４

，

７０２

，

６８３．７２

元。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ＣＨＷ

证验

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２０

号）。

二、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入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利用募集资金数额

（万元）

１

ＣＦＺ

单晶用晶体硅及超薄金刚石线单晶硅切片项

目

１４７

，

４０１．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ＣＦＺ

区熔单晶硅及金刚石线切片项目

１２０

，

６５６．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３２８

，

０５７．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预计将节约财务费用

１

，

７４０

万元。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

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归还相关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独立董事意见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

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同意使用不超过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环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中环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并承诺募集资金在需要投入募资项目时，及时足额归还，

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中环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中环股份实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环股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８２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担保事项的简要情况

（

１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环欧国际”），拟向银行申请以下贷款：

拟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利

率为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综合授信为到期还后续

借。

拟向天津农商银行北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敞口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利率为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期限一年。本次综合授信为到

期还后续借。

拟向宁夏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品种包括流

动性贷款、银行承兑等。

（

２

）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光伏”），拟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金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可循环使用该额度。本次综合授信为到期还后续借。

以上银行授信由公司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２

、本次披露的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本次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该事项还需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环欧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注册成立。

名称：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美洲路一期封关区内联检服务中心六层

６０２６－３３

法人代表：汪雨田

注册资本：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

定审批的自主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环欧国际总资产

２７９

，

５００．８８

万元，净资产

４１

，

５０８．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９

，

２９２．６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

，

４６１．８３

万元（未经审计）。

２

、中环光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注册成立。

名称：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宝力尔街

法人代表：沈浩平

注册资本：

６８

，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一般经营项目：太阳能硅棒（锭）和硅片、半导体材料及相关产

品的制造、销售和技术研发，单晶硅、多晶硅材料来料加工，房屋租赁。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环光伏总资产

７０１

，

１０８．０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３

，

３４２．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９

，

６３７．６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

，

６３４．８６

万元（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环欧国际、中环光伏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是用于满足该公司生

产经营的需要，是根据其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有利于其长效、有序发展，公司为

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新增担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１９１

，

３４９

万元，实际累计对外担

保额为

１４６

，

０９７．７７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２２１

，

３４９

万元，全部都是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３．２４％

。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８３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１２

号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

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组建公司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四、议案

五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六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议案七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１２

号 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参加本次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

２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现场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如下：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

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２９

中环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输入买入指令；

Ｂ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２９

；

Ｃ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具体如下表 ：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

价格（元）

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子公司拟投资组建公司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为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注：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即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元

代表对议案一中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依此类推。

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可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多个议案按任意次序多笔委托；如欲快

速对全部议案统一投票，可选择申报买入总议案。

Ｄ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委托股数 对应的表决意见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Ｅ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

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５

）注意事项

Ａ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Ｂ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Ｃ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Ｄ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Ｅ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

份证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申报

方式如下：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则次日方

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Ｃ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单独计票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二、议案三、议案

七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

５％

（不含

５％

）以下的股东。

六、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娟红、蒋缘

电话：

０２２－２３７８９７８７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７８８３２１

２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

件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授权委托书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我本人出席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一、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二、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三、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四、对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的具体指示：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４

、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组建公司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５

、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６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７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五、如果委托人对上述第四项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是

／

否）：

六、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七、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８４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４２７

号文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向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１６４

，

９１２

，

９７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８７８

，

８４１

，

６４５

股增加到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股。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持有公

司（以下简称“中环集团”）

３６１

，

６２３

，

９５１

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数的

４１．１５％

；本次非公行发行

后，中环集团持有公司

３６１

，

６２３

，

９５１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数的

３４．６５％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公司股东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药

集团”）持有公司

５１

，

７５５

，

５４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数的

５．８９％

；本次非公行发行后，天药集团

持有公司

５０

，

２７７

，

９９４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数的

４．８２％

，不是公司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